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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公安厅

关于对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

第０３１４号提案答复的函

王小莉委员:

您提出的 «关于提供全国人口信息查询服务的建议» (第

０３１４号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本省律师仅可在线上平台查询除查询所在城市以外

的四川省范围内的人口信息问题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律师因承办法律事务需要,凭本人

律师执业证书、委托书及相关材料,可以向律师事务所所在地或

者被查询公民户口所在地的户籍派出所 (含由公安机关设置的办

证中心等机构)申请查询有关公民的人口信息.其中,申请查询

人口信息提供范围外户口登记信息的,应向被查询公民的户口所

在地户籍派出所申请查询有关公民的户口登记信息.本着便民利

民、服务律师的原则,近年来,公安厅探索推出了律师线上查询



模式,即省内执业律师可通过 “四川人口信息服务网微平台”查

询全省范围的人口户籍信息,律师所在城市的人口户籍信息也可

通过线上查询,２０２２年１至４月,我省律师通过线上查询户籍人

口信息１１０５０次.您提到的成都市人口信息查询是可以通过线上

与线下两种模式,根据实际需求选其一完成办理.

二、关于明确人口信息查询的管理部门及职责、制定工作指

引、建立健全协作配合、举报监督等机制的建议

今年以来,特别是在收到您的建议反映后,公安厅会同省司

法厅,多次对律师查询四川全省户籍信息工作进行了充分研讨,

进一步商定明确了执业律师查询主体、查询范围、线上查询、线

下查询、查询结果、不予受理情形、特殊情形处置等.拟在今年

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大律师查询全省户籍信息 “放管服”相关工

作的通知»,现已完成第一轮次征求相关厅局和部门的意见,相

关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一)拟进一步制定完善指引性文件.为方便执业律师查询,

本次通知中制定了律师查询人口户籍信息操作流程、人口信息查

询申请表等指引性文件.

(二)拟进一步提升 “减材料”“减时限”政务服务效能.经

充分论证研究,«通知»将进一步大幅减少律师查询提交的申请

材料,线上线下均直接取消了授权委托书、介绍信等材料,在核

实执业律师身份后,以 “告知承诺书＋人口信息查询申请表”形

式即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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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进一步扩大查询主体.除执业律师外,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因从事基层法律服务工作需要,在其执业范围内申请查

询人口信息的,参照本工作通知规定执行.

(四)拟进一步明确部门职能职责及监督机制.公安机关、

司法行政机关将建立健全协调配合机制,共同研究和解决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依法依规及时处理查询工作中的投诉、信访事项,

及时回应律师合理诉求,维护查询工作正常秩序.同时,将有关

违法违规机构、律师列入查询信用黑名单,不予提供查询服务,

并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三、关于查询全国范围人口信息的建议

全国人口信息查询系统由公安部统一建设,因我厅无全国人

口库查询其他省份户籍人口全项详细信息的权限,仅有其他省份

户籍简项信息,存在跨省域查询信息不全面、不准确的情况.按

照省内现有律师查询业务规范,公安厅无法提供四川省外人员

«常住人口详细信息表»全量信息,暂时难以对省内外户籍人员

形成统一查询服务标准,下一步公安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积极推进全国人口信息共享.针对您提出的查询使用

省外户籍人口信息问题,已就户籍信息对外查询相关工作专报公

安部治安管理局,请求开放权限并建议对律师查询类型、查询范

围、部门职责、信息保护等进行统一明确、建立全国统一性

标准.

(二)积极改革创新网上查询服务.优化四川人口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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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微平台人口信息的服务专区功能,完善律师事务所及律师注

册、资格审核流程,核减相关审核材料 (将由司法机关提供数据

接口自动化审核),提升线上查询 “一次不跑能力”.

(三)深化 “放管服”改革.积极对上争取相关查询权限,

探索建立省内律师查询全国范围人口信息工作机制,在确保信息

数据安全的前提下,让数据 “跑路”代替人工 “跑腿”.

四川省公安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５日

(联系人:徐辰珺; 联系电话:０２８—８６３０１０３２)

　抄送:省政协提案委员会,省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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